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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报时间及申报所属期

1、申报时间：西安市2024年度社会保险费工资申报时间

为2024年9月20日至2024年10月31日。

2、申报所属期：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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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报人员范围及口径

1、申报范围

      在我市参加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及其正常参保的在职职

工，不含停保和退休人员。

      在年度工资申报时，切不可对已办理停保和已办理退休人

员进行工资申报，已停保和退休人员是指在年度工资申报前，

在社保部门为停保状态或退休身份的人员。

     对于正常职工即使缴费工资无变化，也需要按人员再次申报。

逾期存在正常职工未进行年度工资申报的，将对单位后续申报

缴费产生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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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报人员范围及口径

2、申报口径

       用人单位以在职职工为对象，缴费工资以职工本人

2023年度月平均工资作为申报2024年度社会保险费缴费

工资的依据。2024年新入职人员，以起薪月工资申报

2024年度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。

      当月新入职员工通过年度工资调整模块按人员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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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报人员范围及口径

3、缴费基数上下限

     （1）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、工伤保险、失业保险执

行全省全口径社平工资缴费基数上下限标准，2023年度全

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7598.33元（年

平均工资91180元）。个人2023年度月平均工资高于

22795元的，以22795元作为缴费基数；个人2023年度月

平均工资低于4559元的，以4559元作为缴费基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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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报人员范围及口径

3、缴费基数上下限

      （2） 医疗保险执行全市全口径社平工资缴费基数上

下限标准，2023年度全市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

工资为8637元（年平均工资103646元）。个人2023年度

月平均工资高于25912元的，以25912元作为缴费基数；

个人2023年度月平均工资低于5182元的，以5182元作为

缴费基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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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申报渠道

1、线上办理

       用人单位可使用社保费管理客户端中的“缴费工资申

报”-“年度缴费工资申报”功能，进行相关模板下载和

导入、提交，完成缴费工资申报工作。线上办理无需提供

申报表纸质材料，用人单位应将职工签字确认、单位签章

的《单位社保费年度缴费工资申报申请表》和《单位社保

费年度缴费工资申报（调整）诚信承诺书》长期留存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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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申报渠道

2、现场办理

       推荐优先使用线上渠道申报，线上申报确有困难的，

需提供职工签字确认、单位签章的《单位社保费年度缴费

工资申报申请表》、《单位社保费年度缴费工资申报（调

整）诚信承诺书》以及电子申报数据，前往主管税务机关

办税服务厅窗口办理。

       电子申报数据模板详见通告附件（办税厅导入模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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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保费客户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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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获取最新职工参保登记状态。

     进行年度工资申报前应首
先点击【职工参保信息管理】
菜单，系统自动获取当前人员
最新数据。
    可查看缴费人参保险种、开
始缴费月份、停止缴费月份、
参保人员特殊类别等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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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选择申报方式：

                点击“年度缴费工资申报”，选择“按人员申报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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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下载工资模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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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“添加”按钮，选择“导入模板下载”



（四）填写工资模板——客户端模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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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社保费缴费工资年度申报

*缴费人识别号：

*姓名 *身份证件类型代码 *身份证件号码 分组 上年工资 *新缴费工资



（四）填写工资模板——模板填写注意事项

      1、填写职工名单范围： 在我市参加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

位及其正常参保的在职职工，不含停保和退休人员。

     在年度工资申报时，切不可对已办理停保和已办理退休人

员进行工资申报，已停保和退休人员是指在年度工资申报前，

在社保部门为停保状态或退休身份的人员。

    对于正常职工即使缴费工资无变化，也需要按人员再次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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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填写工资模板——填写模板注意事项

2、缴费工资填写依据：用人单位以在职职工为对象，缴

费工资以职工本人2023年度月平均工资作为申报2024年

度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的依据。2024年新入职人员，以起

薪月工资申报2024年度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

      当月新入职员工通过年度工资调整模块按人员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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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导入工资模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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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“添加”按钮，选择“外部文件导入”，导入填写完毕的工资模板



（五）导入工资模板——报错处理

模板导入后系统会提示是否全部导入成功，如图有一条数据失败，系
统会在导入路径下生成一个【缴费工资申报导入失败文件】可查看失
败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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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提交申报：确认无误后，点击【全量提交申报】按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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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获取申报反馈：点击申报后，系统会自动引导进入申

报记录页面，自动获取反馈，等待20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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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缴费工资申报操作常见问题
1、申报后会自动获取反馈，目前设置为等待20秒，自动

获取反馈。
若直接点击确定，可能数据还未处理完成，申报状态会

显示【处理中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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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若申报状态显示为“处理中”，点击【申报结果查
询】获取最新状态，待申报状态显示【全部申报成
功】，即成功完成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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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示部分申报成功。
  点击操作【查看】



2、显示部分申报成功。
     点击操作【查看】

申报失败提示原因：2024年度存在已申报未入库的数据。
处理办法：需先完成缴费入库（入库在缴费两天后自动完成）或作废申

报表（若已打印银行端查询缴费凭证，需先作废银行端查询缴费凭证再作废
申报表）再进行年度缴费工资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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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答：截止年度工资申报前，本年企业职工暂使用的是

2022年的月平均工资，2024年9月20日起，各用人单位

需按照2023年的月平均工资在税务部门进行申报。

     存在年度月平均工资变化或受新上下限影响的职工，

在完成年度缴费工资申报后，会引起当年各属期的补差

或退费。

（一）为什么要做年度缴费工资申报？ 申报后可能产生
哪些业务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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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哪些险种今年要做年度缴费工资申报？

答：

需要开展年度缴费工资申报的险种：

       医保、工伤、失业保险本年（2024年）使用的是2022年的月平

均工资，所以需要进行年度缴费工资申报，按照最新的缴费工资形成

补差或者退费。

不需要开展年度缴费工资申报的险种：

      1.企业养老保险年初已经在人社进行了2024年缴费基数申报工作，

因此本次无需申报。

      2.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已在2024年1月完成年度缴费工资申报，

本次无需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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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次年度缴费工资申报的工资口径有变化吗？本次年
度缴费工资如何申报？

答：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口径按现有政策执行。同一职工

各项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工资应保持一致。

通过单位社保费客户端年度缴费工资申报模块按人员各险

种使用同一工资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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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企业职工养老本年不需申报工资，不会产生工资补差，那
前期职工因为社平调整降低后的退费该怎么处理？

答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已在2024年初统一向养老经办部

门申报缴费基数，2024年度不需要再进行缴费工资申报，对

于社平工资缴费基数上下限标准调整引起的缴费基数变化，

以及补差、退费等相关工作事宜，按照全省规定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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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失业、工伤、医保因为工资基数的变化和社平上下限
变化产生的补差和退费该如何处理？

答：用人单位完成年度缴费工资申报后，对于医疗、失业、

工伤保险，2024年4月至当前月度应补缴社保费金额，由税

务系统自动生成，用人单位应及时办结；2024年1至3月需要

补缴的，由人社、医保经办机构核定生成应补缴费额后，再

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。具体事项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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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按人员申报年度缴费工资后，为什么当月新入职职工
没有生成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数据？

答：本年度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不需申报工资，因此系统对申

报的人员年度缴费工资进行了控制，年度缴费工资对企业养

老保险不生效。因此对新入职的职工，仍需使用年度缴费工

资调整模块进行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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